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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7119  
主旨：有關貴會函詢公務人員遭受職場性騷擾，而涉及民事或刑事訴訟案件者，得否予  
以涉訟輔助疑義一案，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釋復，請查  
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2/08/01 08:26:58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公務人員遭受職場性騷擾，而涉及民事或刑事訴訟案件者，得否予以  
涉訟輔助疑義一案，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釋復以由服務機關視具體     
個案認定其是否係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所定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楊雅茹 送陳/會 112/08/01 08:38:47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公務人員遭受職場性騷擾，而涉及民事或刑事訴訟案件者，得否予以  
涉訟輔助疑義一案，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釋復以由服務機關視具體個案認定  
其是否係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所定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8/01 08:43:21  
如擬   


